
 / 213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 213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2020 年 9 月

第 23 卷第 18 期
中 国 管 理 信 息 化

China Management Informationization
Sep.,2020

Vol.23,No.18

1     课程教学内容重构背景

“新商科”成为当前热度较高的词汇。华冬芳认为，商科

是实践性很强、市场结合度很高的应用性学科。与传统商科

相比，新商科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淡化了商科的学科属

性，强调商科与其他学科跨界融合；二是强调商科人才对数字

经济思维和工具方法应用的重要性；三是强调新商科人才与产

业对接的适时性。石斌认为新商业概念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一

致，旨在培养有自我价值观念的终身学习者，关注社会发展变

迁、面向未来。姚建凤指出新商业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组织新商品、发展新业态、打造新环境、应用新技术、玩转

新营销。新商科是传统商科的拓展与创新，是在商业、技术和

人文深层次融合的新经济时代，对传统商科的教育理念、专业

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的革新探索，旨在培养符合新经济环

境需求的商科人才。

新商科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人才培养快速推进，围绕新商科

的教育改革如火如荼。新商业领域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不仅日益增

加，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吕志君指出，新商科人才是高职

院校根据市场需求，为推动新商业发展，立足于新时代而确定的商

科人才培养目标，目的是向社会推送创新型、综合型、能力型的商

科人才，从而为社会新商业发展提供人力动力。杨建新指出，数

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传统商业向数字商业转型，由此催生了

复合型商科教育以及新商科人才培养，建立适应数字商业发展

和新商科人才培养要求的高职新商科数字化教育生态成为时代

发展的必然。杨光芬指出，随着企业走向数字化、智能化以及

高职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新商科人才培养成为“刚需”。

总之，高职院校培养新商科方面的人才已经势在必行，围绕新商

科的教学改革也迫在眉睫，对应的课程建设箭在弦上。为了达

到新形势下人才质量的要求，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财经商贸分院

对电子商务专业的核心课程——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进行了教学

改革与建设，这对课程内容重构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教学现状

2.1   教学内容

由于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相关教材主要阐述的电子商

务法原理和 Web 基本知识，不太适合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财经商

贸分院电子商务专业，而某些法条对高速发展的电子商务专业

来说，缺乏时效性，不能解决现实电子商务问题，且现用教材缺

乏一些新兴、热门的法律相关内容。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属于非

法律专业的高职学生，并未开设法律基础课程和计算机网络与

Web 等相关课程，针对法律知识和计算机网络知识结构均不完

整的学生而言，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内容交杂在一起，形成

了繁杂的法律条文，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兰州现代职业学院财经商贸分院选用

经典的教材，例如，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罗佩华主编的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三部参考教材分别为清华大学出版社

发行，严晓红主编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电子工业出版社出

版出版发行，钟慧莹主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第 2 版）；北

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由尹衍波主编的《电子商务法规》

（第 2 版）。同时推荐阅读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由阿里

巴巴商学院主编的《新电商精英系列教程——电商运营》，还

有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刘喜咏主编的《电商运营与营

销——从入门到精通》。电子商务作为快速发展的朝阳行业，电

商模式较多且不断升级分支与融合，加上与快速发展的电子商

务相应的法律法规相比存在滞后性，造成教学素材鱼目混杂，适

合的教学素材还需要进一步加工处理，当前仍未形成规范化、高

效化和成套化的教学内容。

2.2   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

处于青春期的高职学生不仅动手能力强、思维活跃，而且

观察能力强，绝大多数不太愿意受到束缚，更愿意开展一些具

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活动。并且他们习惯于碎片化信息的阅

读、在线视频观看等传递方式，比较反感传统枯燥的“填鸭式”

教学模式。传统教学以教师讲课，学生被动接受为主，教学效

果不理想。针对他们的个性特点，学校课程内容设计应以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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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活动工作过程为导向，创设一些情境化的课程教学内容，以

带入式、体验式的形式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形象思维、现场

体验、网络操作等强项，在法律法规视角下学习电子商务知识，通

过融合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内容庞杂，因此，授课教师应积极

主动地调整教学方法，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将教学资源融入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的教学中，以大纲为依据，整合教材、参考相

关书籍，形成多媒体课件，采用以案例讲授为主、学生活动为辅

的课堂教学方式，但是由于本课程枯燥乏味，法律条文比较生

硬，知识点较多，且与电子商务专业的相关知识交错起来变得

繁杂，容易使学生混淆，产生厌学情绪，很难为学生营造坚持学

习、不断思考、勤于拓展的氛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2.3   成绩评价方法

目前，不少高职院校采用闭卷方式考核电子商务法律法规

课程，学生需要死记硬背法律条款，培养效果不理解。为了改

善学习效果，减轻学习任务，学校应综合考核本课程，使学生轻

松学习这门实践性很强的法律课程，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法

律意识，但是由于学生的学习意识薄弱，对于综合考核或考查

类的课程，学习积极性不强，课堂学习不主动，学习笔记记录

较差，课堂互动敷衍应付，课后作业抄袭严重，案例分析千篇一

律，文不对题，并没有起到激励学习的作用。

3     课程内容设计

3.1   设计思想和理念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商业大数据的应用推动电子

商务网络技术不断升级，电子商务领域不断拓展，配套的法律

法规相继出台，电子商务法律法规知识内容越来越庞杂，应用

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的教学内容不

能一成不变，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课程内容设计过

程中，融入新商科思维，增加行业案例并融合产学研成果。其

中，该课程内容设计的基本思想是：遵循教育规律，引入新商科

和创新创业思维，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中心，整合和优化并重。

3.2   设计步骤

①调研获得确定电子商务相关岗位所需掌握的法律法规

知识、技能和素质与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等资料，与教学目标进

行对标处理，完善教学大纲。②收集教学素材，引入创新方法和

新商科思维，将知识内容进行模块化整合，形成知识模块，并对

各知识模块进行加工处理，达到“趣味化，场景化，生活化，体验

化”的基本要求，同时设计每个模块知识的课程实施环节，论证

实施环节的科学性。③为了形成一体化的教学资料，梳理知识

模块之间的关系，需要构造模块之间的资料，形成知识模块之

间的链和网，最终形成多维的教学内容。④从构建好的知识模

块体系出发，核定教学学时、修正教学实施方法、拟定各知识模

块的考核办法。⑤制作教学课件及数字教学资料，并根据前期

工作进行细化检查上述步骤各环节的合理性，若不合理须进行

再次修改。⑥编制教师指导手册和学生学习指导帮助手册。

3.3   教学方法设计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的培养目标以及与行业所需技能

和素质要求是该课程教学内容设计的前提。其中，原始资料是

教学内容设计的基础，创新方法和新商科思维是教学内容设

计的关键脉络，教学课件及数字教学资料是教学内容设计的阶

段性成果，教学方法是教学内容设计的执行保障，教学考核是

教学内容设计的主要评判标准。基于此，高职院校应根据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行为学和教育环境学等相关知识，构建新

商科思维下的教学内容，采用“面向行业、任务驱动”的教学模

式，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学、做一体化，具体如图 1 所示。

3.4   教学内容设计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如表 1 所示。

4     结 语

在新商科思维的视角下，课程改革难度较大，课程内容重

构势在必行。高职院校想要得到良好的效果，需要系统考虑，多

视角论证，遵循教学的自身规律，扎实做好教学各环节工作。

此外，设计教学内容时，高职院校应构建新商科思维下的教学

图 1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的教学方法设计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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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

项目 教学目标
实际教

学方法
课本之外的教学内容 课程培养目标

基于

新商

科视

角的

电子

商务

法律

法规

课程

内容

电子商务

法律法规

概论

1. 归纳争议行业热点；

2. 理解电子商务规则的法律原理；

3. 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生活化
生活中网上购物支付

宝支付维权案例

一、方法能力目标

1. 培养学生收集数据、分析数据、

处理数据并得出结论的能力；

2. 形成学法用法的习惯；

3. 形成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

4. 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

二、专业能力目标

1. 使学生熟悉电子商务领域中

涉及的法规，达到职业岗位标

准的相关要求；

2. 查阅同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

法规与规则，并熟记于心，对

电子商务信息进行简单的分析

处理；

3. 看懂各个电子商务环节中涉

及的合同，并根据合同处理相

应业务；

4．通过相关案例，提高自身的

分析能力，夯实和深化所学的

电子商务法规知识

三、社会能力目标

1. 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及团队

协作精神；

2.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及

社会责任心；

3. 培养学生谦虚细致、勤奋好

学的态度；

4. 培养学生勤于思考、做事认

真的良好作风。

四、新商科要求下创新创业能

力目标

1. 电子商务行业创新创业的基

本条件和流程；

2. 在法律角度看待电子商务从

业人员创新创业的创新机会

电子商务

主体法律

制度

1. 观看电子商务案例企业视频；

2. 理解公司法公司设立解散的原理；

3. 培养案例答辩实践能力

趣味化

案 例： 跨境电子合同 

——电子商务企业电子

商务合同的合理性

电子合同

法律制度

1. 归纳争议焦点；

2. 理解教育网络注册管理的电子合同；

3. 正确运用电子合同法解决案件争议

场景化

情景剧：非法诈骗与电

子商务合同的区别——

电子合同纠纷场景

电子签名

和电子认证

法律制度

1. 归纳争议行业热点；

2. 理解电子签名在电子商务的权利

和义务；

3. 运用电子认证法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体验化
辩论赛：电子签名的

法律效应

电子支付

法律制度

1. 归纳争议焦点；

2. 理解电子支付法律原理；

3. 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趣味化
案例：辨别电子票据

真伪

电子商

务中的税

收法律问题

1. 观看电子商务中相关税收法律相

关原理视频；

2. 网络环境中企业税收的权利义务；

3. 能够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趣味化
汇报作业题：电子商

务小微企业税收问题

电子商务

安全法律

制度

1. 归纳争议焦点；

2. 理解电子银行业务双方权利义务；

3. 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体验化
辩论赛：电子银行的

安全问题

电子商务

中的知识产

权法律制度

1. 归纳争议行业热点；

2. 理解配送合同的原理；

3. 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场景化 情景剧：域名纠纷案

电子商务中的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律制度

1. 归纳争议行业热点；

2. 进行辩论；

3. 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生活化
案例：购买的违禁品

是否受法律保护

电子商务中的

法律责任及管

辖权

1. 归纳争议行业热点；

2. 进行辩论；

3. 运用相关原理解决案件纠纷

场景化
案例：实体与电子商务

和营的企业商务纠纷

内容，使电子商务法律法规课程具有独创性强、理论基础牢、逻

辑思维清晰、目标制定明确、操作性强等特点，不仅可以指导类

似于本课程的理论课程进行改革和教学实践，也可以指导其他

类型的教学活动。

注：龚成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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